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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7_E5_BE_8B_E5_c122_484018.htm 全面提高我国法律

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水平，是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

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任务的重要举措之一。我们根据司法

部关于法律服务业发展的新思路，结合上海经济发展和法治

建设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对我国法律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初

步思考。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

趋势和现象。国际贸易、跨境商务和跨国公司的增长以及资

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对法律服务业产

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法律服务

日益表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跨国商务交易和涉外商贸活动的法律服务需求会不

断增长，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际大型律师事务

所将会加大在我国的业务扩张，而实现这种扩张最有效和最

经济的方法就是聘用、吸收当地律师、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建

立业务联盟甚至合伙。在这种扩张背后，反映的是法律服务

市场无形之手的铁律，体现的是跨国法律服务无缝隙和一站

式的固有要求。只有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法律服务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才能更清醒地认识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开

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我国现行法律服务开放政策的核心问

题是限制外国律师事务所的本土化发展，这些限制政策在实

践中基本到达了预期目标，限制和延缓了外国所在我国的发

展速度和规模，为国内所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时间。我国法律

服务的入世承诺也很好地守住了这一条。 法律服务本土化的



限制，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法律服务国际化的趋势

下，也具有明显的反国际化作用。一方面，限制本土化必然

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跨国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

，限制本土化使外国所在国内的业务规模无法扩大，成本难

以降低，不利于吸引国际律师事务所在国内进一步发展业务

。 限制本地化还阻碍了法律服务人力资源的成长，不利于我

国律师国际业务能力的迅速提高。据统计，2003年6月，71家

外国和香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机构雇佣的具有本地律师资

格的人员只有80人左右，平均每家仅1．1人，其中有过中国

执业律师经验的更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际性律师事

务所培训国际性法律服务人才的功能，与引进外国所的主要

目标发生冲突。 扩大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无法回

避本土化问题。应当认真研究和检讨目前限制本土化政策的

利弊得失，逐步放宽和解除本土化的限制。 上海市委、市政

府明确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法治

化的国际大都市以及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未

来上海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应当紧紧围绕上海建设国际

大都市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快法律服务对外开放的步伐，

为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保

障。 国外的经验表明，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环境与金融、贸

易和商务中心存在共栖现象和集聚现象，由此在一些国际经

济中心城市，形成了开放和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根据这一

特点，必须提高上海法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和自由化

程度，保障上海在未来国际大都市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上海在我国经济、

金融、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上海法律服务



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首先，上

海正在成为外国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聚集地。整个20世

纪90年代，上海一直是亚太地区接受国际资本较多的城市，

外商投资企业达2．2万家。《财富》500强企业已有300家进

入上海，100余家在上海建立起跨国研发中心，60余家在上海

设立地区或中国总部，有些跨国公司甚至已经把亚太总部从

其他国际大都市迁来上海。第二，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金融

中心，国际金融服务机构纷纷落户上海。据统计，已有115家

中外金融机构在上海浦东落户，其中外资为59家，总资产占

大陆境内外资银行总资产的46％，24家外资银行把上海分行

作为主报告行，汇丰、花旗、渣打等银行已将中国地区总部

设在浦东。在沪外资保险机构和证券机构代表处占全国总数

的比重，超过50％。第三，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加速，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兴起。如果将长江

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和吸收外国投资的因素考虑在内，其经济

影响力更是不可估量。第四，上海正不断成为国外律师事务

所的聚集地。目前，上海共有外国和香港所代表机构71家，

占全国的45．5％。《美国律师》2002年11月公布的世界法

律100强中，已有21家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其中排名前10位

的有7家。2002年，上海外国和香港所业务创收超过3亿人民

币。 上海的经济发展向法律服务业提出了新要求，为此上 海

市司法局提出了加大法律服务对外开放步伐的几个设想： 设

想之一鼓励沪港律师事务所紧密合作。 要充分利用内地与香

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政策出台的时机，鼓励沪港两地

律师事务所之间建立和发展包括联营在内的更紧密合作和交

流关系，便利具有内地法律执业资格的香港执业人员和香港



律师加盟上海律师事务所，进一步加强与香港法律界的交流

合作。 设想之二允许国内所聘用外国律师执业。 目前，国内

一些涉外事务所已开始尝试聘用外国律师，以此提高法律服

务质量，增强事务所竞争能力。这是国内律师事务所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合理要求，应当予以鼓励、支持、引导和规范。

现阶段，可以考虑在外国律师不享有国内事务所控制、管理

和表决权的前提下，允许国内所聘用外国律师以外国执业律

师或外国法律顾问的身份开展执业活动，允许采取较为灵活

的分配方式。对于具有较大规模、管理完善的国内所，还可

考虑在控制外国律师比例和国内律师享有绝对控制权的条件

下，允许外国律师成为国内所的合伙人。特别是要鼓励不具

备中国律师资格但具有国外律师资格的中国公民以这种方式

加入国内所。此外，要研究采用国际通行的外国法律顾问制

度，加强对外国律师在国内执业的管理和规范。 设想之三允

许国内所成为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国内联络所或成员所。 从国

际律师事务所合并重组和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外开放的

经验看，国内事务所成为国际事务所的联络所或成员所，是

国内所与国际所一体化的重要过渡措施。特别是在中外合资

合作事务所政策开放之前，这既可有效利用国外所的业务、

管理、品牌资源，密切双方的人员和业务上的合作，又可保

持国内所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此外，应当允许国内所参加国

外松散型律师业务推广联盟，扩大国内所在国际法律服务舞

台上的知名度。 设想之四研究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国律师事务

所聘用中国律师的可行性。 中外合资合作律师事务所和外国

律师事务所聘用中国律师问题，实质上是中国法律事务对外

国律师事务所开放的问题。我们认为，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展提供更优质法律服务的要求看，我国法律服务市场

的开放迈出这一步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未雨绸缪，尽

早研究，并在条件成熟时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律师事务所开展

试点工作。 设想之五研究进一步吸引国际一流事务所的政策

措施。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

战略，需要提高引进外国所的质量，吸引真正处于领先地位

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使上海真正成为国际律师事务所的聚

集之地、发展之地。 设想之六鼓励上海和长江三角其他地区

律师所的合作和一体化。 要加大上海法律服务业对国内开放

的力度。首先应当鼓励上海律师事务所走出上海，采取设立

分所、组建律师集团、采取连锁执业或业务联盟等形式做大

做强。其次鼓励上海律师事务所和长江三角其他地区律师事

务所的合作和一体化，研究长江三角地区律师服务一体化的

课题。再次，鼓励国内一流事务所进入上海执业，在简化程

序、优化环境、人才引进、人事政策等方面，予以更大便利

，提供更好服务。 我国新世纪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律师事业的

发展，为法律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新机遇，提出

了新课题。我们要在司法部的统一领导下，积极贯彻和落实

十六大报告提出的进一步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的要求，探索

法律服务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新做法，以法律服务市

场的开放促进我国律师业的改革和发展，为中国律师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做出新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